
《龙岗区关于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发展
的工作措施》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OLE_LINK1]一、起草背景
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，并提出“十四五”时期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和2035年科技实力大幅跃升、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远景目标。龙岗作为中国工业百强区榜首和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承载区，“十三五”以来加快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和优化创新生态环境，科技引领支撑作用不断增强，在全市创新位势和影响力持续上升，同时区域创新基础薄弱、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不高等问题仍然突出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龙岗将践行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，坚定实施“一芯两核多支点”区域发展战略，全面优化创新资源布局、激发科技创新活力，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，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工作措施》立足龙岗实际，提出“科技培基发展”“创新企业成长”“创业环境优化”“科技服务提升”“重点专项扶持”等五大计划，重构五大类18项科技计划体系。
（一）实施科技培基发展计划，构筑源头创新能力。主要包括鼓励探索前沿科学问题、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、引进国际高水平研发中心、支持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、赋予基础研究机构更大人财物支配权等5项举措。
（二）实施创新企业成长计划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。主要包括打造科技企业梯队、加大企业研发经费支持力度、激励企业持续开展创新创造等3项举措。
（三）实施创业环境优化计划，完善创业生态体系。主要包括推进创新载体建设、丰富创新创业活动、吸引港澳青年创新创业、支持高校师生创新创业等4项举措。
（四）实施科技服务提升计划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。主要包括支持科技服务机构发展、提升软科学研究水平、完善知识产权运用体系等3项举措。
（五）实施重点专项扶持计划，提升产业发展质量。主要包括大力扶持集成电路产业、大力扶持生物医药产业、创新财政资金支持科技发展的方式等3项举措。
三、保障措施
《工作措施》最后2项举措为保障措施。
（一）制定完善配套办法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针对本措施，依法定程序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与操作规程，明确申请条件，简化操作流程，加强考核监督，定期开展政策调查和绩效评估，确保各项政策落实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做好政策解释解读。本措施由龙岗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此前龙岗区印发实施的有关扶持政策与本措施不一致的，以本措施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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